
竺

號掛報電報本

CABLE ADDRESS: 
TAIHONPO

号寵宣侖笄荷霞7価曲山
1 PENDER STitEET IAST ,|

VANCOUYft；，.C., CANqqJ 
p C ̂  2 ̂  2 j ̂  ̂  ̂  ̂  ̂  _ y ̂  y ^ ̂ dg 8941®ke w^s^ 侬trtcsi<；The Chinese Times

[if Authorized as second class m・lf, 
< Pott Office Department, Ottawa Vol.15 No 54Monday, JULY 6 1953

叁
加
華
■

頓
之
重
要
會
議
£

務
富
局
•
現
深
恐
駐
東
德
之
蘇
軍
一
因
 

受
柏
林
東
方
區
工
人
最
近
之
反
共
示
威
 

暴
動
影
响
耐
動
搖
彼
等
對
信
從
共
産
 

主
義
之
 1
志
•
故
已
秘
密
向
蘇
當
局
獻
 

犠
•
撤
換
。
駐
東
德
之
蘇
軍
 

認
爲
此
 

等
課
掌
•
其
思
想
已
屬
不
可
靠
■
須
踊
 

回

蘇

俄
 

窗
新
受
其
產
思
   

r
訓
練
 

據
報
麻
俄
牛
力
軍
一
批
年
已
從
 

蘇
俄
本
部
開
抵
柏
林
掺
防
•
其
原
駐
東
 

德
之
三
十
萬
蘇
軍
，
不
綸
士
兵
與
軍
官
 

•
已
、丁
律
毒
命
強
囘
蘇
俄
云

東

歐

反

共

仍

在
 

延

*\/\#<

b
z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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鹿

風

吹

襲

台

灣

 

四

人

斃

命

 

台
北
•
六
日
聯
合
社
電
。
台
灣
上
 

週
末
，
遭
受
你
罪
律
賓
吹
來
?

風
風
吹
 

襲
飓
風
予4r

灣
相
當
破
壞
 - 
據
報
有
叫
 

A
因
風
爽
斃
命a
受
傷
番
乂
一
百
•
財
 

產
損
失
估
計
約
三
百
萬
元
 
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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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^#  z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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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
鐵
(
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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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
圖

制

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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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共
產
政
權
承
認
/ 

禁
反
叛
份
子
五
萬

… 

柏
林
"
六B
聯
合
融
電
•
東
歐
典
產
湖
隊
之
主
子

—
蘇
俄
•
現
兼
用
其
鐵
 

强 
硬
政
策
•
及
^
 
柔
撫
慰
政
策
•
雙
留M
^
^
@
制m
我
鐵
篇
內
之
暴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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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
埃

對

蘇

彝

士

談

判

 

難

望

恢

復

埃
及
首
都
 

開
羅
六
日
路
透
社
電
 

埃
及
國
家
指
君
部
長
沙
林
。
謂
除
非
英
 

國
承
認
蘇
彝
士
運
河
區
。
爲
埃
及
主
權
 

所
管
之
地
方
•
否
則
埃
及
决
不
恢
復
與
 

英
國
談
判
蘇
彝
士
運
河
之
問
題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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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

蘭

勇

晩

份

子

• 

組

織

反

共

委

員

會

 

柏
林
•
四
日
統
賣
社
電
•
輝
報
波
 

曼
愛
前
份
子
現
已
成
立
豈
反
抗
中
一
 

央
委
員
會
 

藉
已
配
合
波
蘭
反
共
游
擊
一
 

隊
之
活
動
・
查
波
蘇
游
擊
隊
 

殻
過
去
 

十
八
個
月
內
，
曾
四
次
破
壞
東
德
。
補 

蘇
俄
在
沖
蘭
境
內
之
鉄
路
天

東

德

又

有

兩

名

工

人

 

被

蘇

軍

鎗

决

 

柏
林
四
日
園
際

it
電
東
德
工
人
 

二
名
•
本
日
在
轉
里
斯
登
被
蘇
吐
槍
决
 

.
，該
兩
名
工
人
~
被
指
控
締
蘇
 *
唐
克
 

車
一
輛
破
壊
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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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s$y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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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本

最

近

水

災

 

■

損

失

惨

重

 

東
京
• K
E
聯
合
社
電
。 ®
敕
演
 

水
炎
當
局
宣
佈
• 

88
日
本
九
州
最
近
之
 

水
災
 

至
少
令
財
產
損
失
五
萬
萬
元
， 

警
方
相
信
育
一
 
千
零
三
人
飴
命
•
但
現
 

時
尋
撞
之
死
屍
 

僅
有
六
百
五
拾
七
具
 

云

、

一
工
及
公
開
反
叛
等
不
安
狀
熊

共
方
之
懷
柔
政
策
•
現
施
行
於
羅
馬
尼
亞
■
共
富
局
理
深
慮
其
♦
內
民
心
 

意
共
政
傕
之
現
象
，
進
豊
步
力
釀
成
公
開
反
叛
。
(
南
»
伯

91

格

*•得
。 

敲
餌
羅
痼
尼
亞
一
 
地
方
之
農
町
♦
已
公
開
作
反
共
行
動
，
刼
奪
二
十

11 間

s
八
黨
開
辦
簣
食
及
工
業
合
作
社
)
• 

故

la
國
共
富
局
・
現
已
下
令
 

放
寬
其
 

對
麵
狙
•
麵
粉
製
品
 

薯
仔
♦
菜
蔬
• 

。
白
精4
煤
油
之
統
制
 

增
加
 

«:種
物
 

品
•
出
用
於
市
埸
。
以
供
民
用

△

東

德

首

相

企

圖

和

緩

反

共

情

緖

 

東
德
共
方
.
現
承
認
君
區
內
之
反
 

共
情
緒
，
仍
然
存
在
•
東
德
司
法
部
長
 

非
治
厚
•
宣
佈
譚
共
方
捕
拿
之
反
對
共
 

產
政
權
份
子
已
逾
五
萬
 
一 
彼
並
承
認
泉
 

德
人
民
甚
多
处
不
滿
 8
 政
府
之
空
言
保
 

S
改
善
■

東
德
首
相
格
羅
地
和
，一
現
爲
和
緩
 

其
區
內
之
反
共
情
緖
•
現
已
開
始
釋
放
 

壹
部
日
前
暴
動
被
捕
之
德
人
，

， 

△

農

工

罷

工

反

抗

現

象

 

續

有

發

生

 

療
東
方
區
之
最
新
報
吿
■
謂
東
隱
 

之
工
業
。
現
續
者
罷
工
現
象
發
生
。
農
 

人
亦
報
有
反
抗
行
鞋
事
件
•
柬
德
之
政
 

府
及
公
共
機
關
樓
宇
 

其
牆
壁
甚
多
被
 

反
叛
之
德
人
塗
有
「
以
血
肉
還
血
肉
」 

•
「
以
牙
還
牙
」
及
「
吾
人
稱
再
站
起
來
 

」
等
標
係

•

△

共

方

仍

能

‘
 

控

制

鐵

幕

內

人

民

 

■

项
捷
克
•
保
加
布
亞
。
波
蘭
東
德
 

及
羅
馬
尼
亞
等
鐵
幕
內
之

SI
家
，
雖
連

接
府
反
叛Z
事
件
 »

牛
但
據
駐
維
也

‘
 

納
之
西
方
外
交
界
人
員
「
相
信
共
富
局
 

現
仍
能
控
制
其
鐵
幕
乙
其
產Si

家
人
民
 

■
東
歐
反
叛
事
件
之at

生
•
不
遍
僅
証
 

明
其
人
民
不
滿
意
共
黨
之
政
策
 
.
証
明
 

克
勒
謨
林
宮
於IS

去
對
東
歐
政
策
矢
敗
 

■
克
謨
林
宮
方
面
•
現
已
覺
倍
•
改
變
 

其
政
策
•
西
方
相
信
共
党
之
軟
化
政
策
 

■
其
誠
意
並
非
和
平
之
表
示
•
不
過
僅
 

以
『甜
」
住
『酸一!而

已
。
西
方
外
交
界
睛
 

俄
欲
世
界
革
命
斗
目
的
，
並
未
放
棄
云
 

c/\/\(/?))\z\/)\/s/\/\/)s(/\/\ 

英

女

皇

在

森

嚴

保

護

下

 

繼

續

訪

問

北

愛

爾

蘭

 

變
爾
蘭
・
.培
爾
法
斯
特
四
日
聯
合
 

社
邕
・
英
女
皇
伊
麗
沙
伯
•
理
偕
其
夫
 

,
在
森
嚴
警
衞
保
覆
下
•
繼
績
訪
阳
北
 

愛
爾
蘭
•
舉
凡
英
女
皇
所
經
之
道
路
橋
 

樑
鳩
由
偵
探
專
家
預
先
査
察
育
無
炸
 

彈
暗
藏
•
此
舉
純
係
防
愛
爾
蘭
之
極
端
 

國
家
主
義
派
騷
優
，
因
英
女
皇
於
星
期
 

四
訪
培
爾
法
斯
特
時
。
北
愛
爾
蘭
與
變
 

蘭
共
和
國
邊
界
之
壹
増
橋
標
，
曾
破
破
、 

壞
一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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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
八

十

名

外

僑

 

宣

誓

入

加

籍

 

昨
三
日
有
外
僑
八
拾
名
■
在
雲
埠
 

法
院
宣
誓
入
浦
篇
。
領
取
入
籍
紙
後
• 

用
卑
詩
省
移
民
后
長
郁
勒
博
士
•
加
拿
 

大
歐
戰
囘
兵
曾
代
裹
摩
魯
炭
夫
人
-
及 

浸
信
會
代
表
經
賓
顓
女
士
•
對
各
人
訓
 

話 

戻
夫
人
講
完
英
文
之
後
。
又
講
中
 

文
，

在
未
宣
誓
之
前
。
沙
眞
法
官
。
曾 

H

 
，
謂
入
 

6!)
籍
者
•
旣
有
享
受
 

加
民
之
權
利
•
而
亦
育
盡
忠
加
拿
大
之
 

義
務
，
一
個
人
宣
誓
入
外
籍
者
最
感
 

齊
困
難
者
。
爲
誓
願
放
棄
籠
國
园
籍
 

而
以
後
以
加
拿
大
爲
本
國
 

假
股
將
來
 

有
戰
事
。
而
卽
使
與
加
怠
大
對
敵
者
爲
 

血
國
"
各
人
亦
要
效
忠
加
專
大
、•
各
位
 

之
中
• 
有
豈
大
部
份
。
或
者
未
知
到
曲
 

一 
點
• 
阴
以
现
存
請
大
家
細
心
想
豈
想
 

・
以
免
後
悔
云

英

媒

油

公

司

拒

供

煤

油

 

與

開

往

中

共

之

蘇

俄

船

 

新
嘉
坡
。
四H
路
透
社
電
。
蘇
俄
 

六
千
噸
之
貨
船
奧
鳥
斯
士
號
，
昨
從
奥
 

建
窿
港
抵
此
間
。85

船
係
開
赴
中
共
大

沽"
者，昨該船抵"
間

一
時
・

談
英
國
煤
油
公
司
拒
絶
，
因
英
政
府
已

訓
令
各
煤
油
公
司
，
勿
得
一 

戴
運
載
爭
物
資
往
中
委
之
」 

\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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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
與

北

大

西

洋

聯

軍

統

帥

 

由

冠

沙

將

軍

繼

任

 

法
京
•
巴
黎
六
日
聯
令
社
短
李
 

成
將
軍
百
佈
饋
彼
將
於
本
月
拾
 ̂
 
日 

將
真
北
大
西
洋
公
齢
聯
單
統
帥
\
職 

交
與
冠
沙
將
串
接
授
 

査
聯
軍
統
帥
 

之
交
代
禮
 

初
訂
本
月
拾
七
日
 

現
將

俄

不

信

任

駐

德

軍

 

急

調

囘

再

受

訓

練

 

‘
 

柏
林
 

五
日
聯
合
押
社
 

據
柏
林
 

西
方
區
之
電
訊
頁
穀
例
。
蘇
俄
共
產
幹

該
日
期
提
早
係
凶
李
威
一
 

其
囘
奥
就
任
 
e! 陸
軍
參
謀
一

。
整
於

•
彼
須

4

日

網

^

^

 

戰

勝

雲

境

^

^

&

B
本
地
維
士
杯
網
球
比
樂
選4

 

昨
日
在
雲
鳩
草
地
網
球
曹
：
與
雲
族

$:

球
健
將
固
建
及
巴
市
利
兩
人
作
&
 

單
打
比
賽
 

而
結
果
固
連
以
六
對
一
一
幻

七
對
五
•
穴
對
三
・
敗
天
美
也
迦
《#

 

着
二
巴
市
利
以
大
對
三
・
太
期
要
 S
 

人
對
六
•
敗
于
木
村
：
"

"

 

日
選
手
定
于
本
星
期
四
♦
鱼
雲
壇
一̂

^
 

恒
地
•
維
士
杯
選
季
 
爭
美
洲
組
冠
軍
一
千
二

一i*?
-;v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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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自

越

南

撤

返

台

灣

.
：
 

國

軍

富

都

休

息

」
 

台
北
泛
亞
社
電
。
據
・
可
靠
方
面
黑
 

悉

。A
近
自
越
南
撤
返
白
灣
之
三
爲
國

2  

直
司
令
箕
杰
中
將
.•
將
於
星
期
①
元
筑
" 

七
時
•
自
西
貢
.經
過
皆
洒
返
抵
   

6;
北
。 

18

靈
通
方
面
消
息
睡
•.
安
然
撤
返
鱼
灣
一
 

之
貳
萬
七
十
名
■
  

^

•

,

雖
然
@
@
 絞
南
( 

多
年
 

然
体
格
均
壯
健
 
：
现
已
集
中
台
 
一

灣
南
部
・
此
間
認
為
此
批
國
軍
之
撤
返
 

爲
自
由
中
國
外
交
上
之
 M
 利
•
且 w
 

剖
美

18

之
町
可
"
據
未
證
姑
之
消
息
稱
 

■
英
國
願
意
於
缺
近
之
將
來
■
以
現
儁
 

化
奧
式
軍
械
装
配
此
批
歸
來
之
壯
土
・

.■."一 

幷
加
 

®-'整
軍
經
費
云
：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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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紀

念

美

國

慶

日

 

2y 

李

承

晩

曾

和

平

：

」
 

漢
 

.N
泛

舞

銮
.
一
梅
總
備
李
義
晚
 

■.
於
星
期6 
宣
布
 

七
月
四
日
爲
祈
禱
 

丁

，
其
主
 5
 之
目
的
，
在
祈
籬
早
旧
法
" 

束
與
無
上
帝
之
共
產
黨
侵
略
者
解
起
仔
~ 

之
戰
爭
■
李
氏
之
祈
神
詞
，
願
然
係
鋅f 

對
彼
與
桑
總
統
特
眞
進
行
中
之
毫
無
成
 

就
之
曾
談
■
李
氏
籲
請
所
有
韓
國
基
督
 

敎
士
 

及
非
基
督
教
士
•
聯
合
何
求
上
 

帝
- 
祝
福
我
人
一
 
恢
復
我
國
之
和
平
・ 

因
李
氏
所
持
之
堅
持
立
塲
•
爲
僅
府
韓
 

或
之
統1

•
能
使
韓
國
證
致
和
平
，
而
」 

目
前
之
方
案
■
係
塢
在
載
綫
上
停
戰
二

焰一撲滅云

三
十
五
一

干
涉
之
一
友

杳
野
蠻
入
甲
邪
衝
陷
害
敵
人
•
亦
院
 

倣
敵
人
製
一 
小
人
而
毀
之
。

査
能
氏
已
綢
此
物
交
帀
警
調
杳
云
•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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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

表

親

熱

窃

荷

包

 

.
住
、考
南
 
一0
七
二
號
西
人
•
昨
晨
 

在
证
治
胃
柬
二
百
號
一
段
步
行
返
歸
 

之
際
•
遇
一
陌
生
男
人
。
拍
其
背
。
以 

表
示
«

熟
，
個
人
去
後
未8$

，
被
發
『
 

其
荷
包
已
不
翼
血
飛
一
 
荷
包
內
存
現
駅
 

約

38 拾
元
・
及 
私
人
文
件
云
 
.
：

西

人

載

妻

子

囘

埠

，

一 

.
撮

車

妻

死

子

傷

 

生
波
離
防
为

<6

五
八
號
西
人
卡
魯
 

順
氏
•
昨
展
由
加
美
交
界
附
近
之
卡
里
 

臣
比
治
•
駕
車
載
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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